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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(2018)京0112民初29336號案件情況說明
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：
貴院於2019年4月17日委託我公司對(2018)京0112民初29336號案件的涉案房屋北京市通州區興貿二區15號樓17層1單元1705號房屋的市場價值進行鑒定。
2019年4月23日我公司收到法院寄來的《鑒定委託書》。4月23日與井龍法官取得聯繫，告知法官根據委託人提供的《不動產權證書》【京（2017）通不動產權第0014396號】影本記載，估價物件為限價商品住房，權屬登記日期為2017年2月11日，至今房本
未滿五年。
依據《北京市限價商品住房管理辦法(試行)》檔第二十八條規定，購房人取得房屋權屬證書後五年內不得轉讓所購住房。確需轉讓的，可向戶口所在區縣住房保障管理部門申請回購，回購價格按照原價格並考慮折舊和物價水準等因素確定，回購住房繼續用作限價商品住房向符合條件家庭供應。故估價物件目前不能進行上市交易，無法對估價物件房屋的市場價值進行鑒定。經過與井龍法官溝通，法官同意將此案件退函，故我公司將此案件退回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產評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
�太不专业，取得房屋权属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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